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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凌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警示函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凌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17年 12月 11日收到了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下发的《关于对上海凌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采

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沪证监决[2017]107 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警示函的主要内容 

“经查，我局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你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嘉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业集团”）持有广州

嘉业伟城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伟城”）78%股权，你公司持有 22%股权，广

州伟城与你公司构成关联方。2016年 6月 1日，广州伟城向你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甘

肃德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德祐”）提供借款 1,200 万元；6月 6日，

嘉业集团向甘肃德祐提供借款 2,000万元；6月 20日，嘉业集团向你公司下属全资子

公司靖远德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靖远德祐”）提供借款 700 万元；8

月 11 日，靖远德祐向广州伟城提供借款 4,000 万元。上述四笔借款已分别于当月归

还。你公司未及时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临时公告，也未在定期报告中进行披露。 

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十条、第三十

一条、第三十三条和第七十一条的规定。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

九条规定，现对你公司予以警示。你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应认真学习证券

法律法规，提高规范运作水平，切实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我会（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公司说明 

（一）上述关联交易的形成原因及应对措施 

受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严重拖欠的影响，甘肃德祐截止2016年末应收账款余

额已达14,000万元（全部系补贴资金），流动资金十分紧张。为维持公司正常运营，

在向银行申请贷款业务的过程中，甘肃德祐2016年6月分三笔向关联方（嘉业集团及

广州伟城）借款合计3,900万元，并于当月归还。2016年8月11日，广州伟城向靖远德

祐借款4,000万元，用于短期资金周转，并于当月归还。上述业务均是在上市公司关

联方之间发生的，因此，在决策的时候未能站在上市公司的高度进行关联交易考量，

主观上没有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或故意隐瞒不报而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这也

暴露了上市公司对子公司管理上的疏漏，对此，公司已于2017年12月2日对该关联交

易以及2017年1-9月的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进行了自查，并披露了《关于关联方资金

往来的自查公告》（公告编号为2017-014）。 

（二）公司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的监管措施没有异议。 

 

公司将以此警示函为契机，加强对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人员证券法律法规的

培训和学习，着力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切实做好信息披露工作，确保信息披露的

真实、准确、及时、完整。 

 

特此公告。 

 

 

 上海凌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2月 12日 


